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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关于诊断机构

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 第二章诊断机构明确规

定 , 第四条 (一)持有 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》 , 第八条

(四)从事职业病诊疗相关工作 5年以上;(六)经培训 、 考

核合格 , 方可进行职业病诊断。我们认为 , 从事尘肺病诊断

人员须经国家级培训班考试合格才能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。

目前县级疾病控制中心已取得健康监护检查资格 , 但相当部

分县级疾病控制中心尚无医疗机构许可证且无从事职业病诊

疗相关工作 5年 、 经国家级尘肺诊断培训考核合格者 , 却承

担职业病诊断筛诊工作 , 其结果难免会出现漏诊。我们建议

对已取得健康监护检查资格单位 , 要持有 《医疗机构执业许

可证》 并同时有一名经国家级尘肺诊断培训考核合格的主检

医师 , 方可开展健康监护尘肺病诊断筛诊工作。

2　关于申请职业病诊断提供证据不足问题

目前各地出现的申请职业病诊断提供证据不足的现象 ,

大多是农民工。因其到外地厂矿打工流动性大 , 未办理社会

保障工伤保险 , 所以进行职业性健康监护体检时 , 仅能提供

本人口述的职业史 、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, 缺少工作场

所历年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、 评价资料 , 对这些农民工如何做

出职业病诊断结论 , 众说不一。我们认为 , 关于职业史无用

人单位提供的 , 除本人提供的资料参考外 , 可根据当地劳动

仲裁部门意见 , 职业病健康监护档案可索取县级以上当地卫

生部门体检资料作为参考。同事 3人以上证明材料 , 或与用

人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 、 下矿井上岗证作为辅助材料, 在排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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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疾病鉴别诊断后 , 可以做出尘肺病职业病诊断 , 诊断结

果报告发给申请者本人。

3　关于尘肺 X射线分期

根据 X射线分期胸片影像学改变的程度将尘肺分为:一

期尘肺 (Ⅰ )、 二期尘肺 (Ⅱ)、 三期尘肺 (Ⅲ ), “ 0” 为无

尘肺 , 各期内分别增加的 0+、 Ⅰ +、 Ⅱ +、 Ⅲ +只是为更好地

进行动态观察和健康监护 , 不是独立的一个期别。 0+为按照

X射线胸片表现尚不够诊断为 Ⅰ期者 , 在管理办法中也没有

列入疑似职业病人范畴。对这部分工人要进行动态观察 , 我

们认为动态观察不受年限限制再做诊断为宜。但是用人单位

对这部分工人大多采取退岗处理 , 在今后患上了职业病无用

人单位认定 , 给再就业单位带来很大矛盾并增加了社会负担 ,

建议对这部分工人不宜做退岗规定 , 以利于医学动态观察 ,

亦能解决社会矛盾。

4　关于首诊胸片表现为尘肺病变时的诊断问题

我们在门诊职业性健康监护上岗前工人体检时发现部分

受检者胸部 X线表现为尘肺Ⅰ 期 、 Ⅱ期明确病变的阴影 , 对

这些胸部 X线表现如何下结论 , 我们提出如下处理意见:在

会诊中发现圆形小阴影 , 建议到取得职业病诊断资质机构进

行检查 , 发现胸片表现为尘肺病病变表现 , 需鉴别诊断 , 进

行动态观察 , 并要求患者提供用人单位证明。申请职业病诊

断时 , 难以提供用人单位证明的 , 可根据同事 3人以上证明

材料 , 或者与用人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或下矿井上岗证作为

辅助材料 , 也可根据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意见 , 以及当地职业

病健康监护体检档案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资料作为参

考。在排除临床疾病鉴别诊断后 , 可以做出尘肺病职业病诊

断 , 诊断结果报告发给就诊者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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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　关于视功能 , 主要包括视敏锐度即中央视力和视野 , 在

TNT白内障早期一般不受影响 , 但到后期 (叁期白内障), 特

别是晶状体中央部出现致密的混浊时 , 对中央视力以及周边

视野均可产生明显影响。 视功能所受影响应与自身上岗前所

查结果或连续健康监护检查结果作为比较 , 判断其影响程度 ,

但仅可作为白内障诊断以及临床处理的参考条件。而在明确

为职业性白内障诊断后并需要进行工伤评残时 , 视力及视野

受损程度则是影响评残等级的重要条件。因此 , TNT接触者

健康检查不仅要观察晶状体的改变 , 也要详细记录视力的改

变以及变化过程。但白内障患者视野的改变受晶状体混浊部

位 、 混浊程度以及患者的主观配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, 所查

结果的判断对白内障的诊断及分期无实际意义 , 因此 , 目前

在白内障诊断时未将视野检查作为必备条件。

2.6　眼科检查的要求 (见标准附录 B　规范性附录):有条

件的诊断机构可对晶状体混浊程度进行摄影照相 , 其摄像参

考条件依据不同的仪器类型而定。但 TNT白内障摄影不同于

一般显微摄影 , 一般显微摄影大都是静态的 , 对光的吸收与

反射相对稳定 , 用相同的摄影条件可以重复拍出相同质量的

照片。而晶状体摄影时眼球会不自主地转动而呈相对的动态 ,

同时光的吸收与反射又受眼的屈光间质的变化而不同 , 再加

上所使用的仪器不同 , 所以在晶状体摄影时光圈的大小 、 光

源的强度 、 曝光时间等常是一个变值。因此 , 不同诊断机构

应根据各自所使用裂隙灯显微镜及照相附件 、 裂隙灯图像处

理系统 、 数码裂隙灯显微镜或眼底照相机所给出的参数 , 找

出获得最佳晶状体摄像质量的正确摄影组合条件。

2.7　临床诊断表述规范。临床诊断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

时应按下列要素表述:职业性 +致病因素 (化学毒物或物理

因素或其他) +疾病名称 +分期。以本标准为例 , 其规范表

述应为:职业性三硝基甲苯白内障壹期 (或贰期或叁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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